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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为25%，

小微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享受20%和

15%两档优惠税率。对应纳税所得额50

万元以内的小微企业减半征收，实际税

率相当于10%。发达国家的企业所得税

税率普遍高于我国，美国、日本、法国、

德国等国家明显高于我国，丹麦、以色

列、荷兰、芬兰等国与我国相当，只有

瑞典、新加坡等少部分国家低于我国。

在金砖国家中，我国处于中等水平。印

度企业所得税税率为40%，南非为28%，

俄罗斯为20%，巴西为15%。大部分发

展中国家企业所得税税率在25%左右，

和我国相当。高的如菲律宾达到30%，

低的如罗马尼亚为16%。进入新世纪

后，不少国家采取了降低企业所得税税

率的措施。但2008年以后，为了应对国

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财政压力，各国对

降低税率采取了审慎态度，全球企业所

得税税率相对稳定。

从个人所得税看，我国最高边际税

率处于较高水平，扣除标准相对较低。

从最高边际税率看，国家税务总局收集

整理的138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所得税

税率中，最高边际税率在50%以上的有

17个，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。其中最高

的法国达到75%，美国为56%、加拿大

为55%、日本为50%、荷兰为52%。最

高边际税率在40%～ 50%的国家有19

个，七成左右的国家和地区最高边际税

率在40%以下。我国工资薪金所得适用

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%，与大多数国家

和地区相比，处于较高水平。

我国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档次

偏多

增值税税率档次过多。我国增值税

有17%、11%和6%的3档税率和零税

率，还有适用于小规模纳税人的3%征

收率，档次偏多。目前，大多数国家（地

区）以“单一税率”或“标准税率加1至

2档低税率”为主。OECD的34个成员国

中，51%的国家实行1档或者2档税率，

40%的国家实行3档税率，只有法国、

爱尔兰和卢森堡3个国家实行4档税率。

税率档次过多容易扭曲增值税抵扣链

条，与增值税中性特征相背离。对企业

来说，生产经营行为有可能受到干扰，

不利于公平竞争，还会增加纳税成本 ；

对行业来说，由于税率高低不同，有的

行业受到歧视 ；对财税部门来说，不同

税率留下了行业避税的漏洞，加大了政

策风险和征管难度。

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级次过多、级

距过窄。我国的个人所得税，将个人来

源不同、性质各异的所得税分11类，实

行分类计征，税率结构复杂。工资、薪

金所得又实行7级超额累进税率，但

多数人位于前三个级次，收入差距不

大，调节收入分配作用难以有效发挥。

OECD的34个成员国中，25个国家的累

进税率不超过5级，其中，英国、挪威、

近年来，在财税体制改革深入进

行、税收制度不断完善的大背景下，我

国税率和税负有关情况成为公众的热

点。通过与一些国家的增值税、企业所

得税、个人所得税3个主要税种进行比

较分析，笔者认为，我国税率和税负水

平总体是适宜的，但也需要适当借鉴国

外经验，结合国情完善税种和税率结构

档次，进一步优化税制改革方案，推进

减税降负。

我国主要税种税率在国际上处于中等

水平

从增值税看，我国增值税标准税率

低于欧盟成员国，高于周边国家，与拉

美国家大体相当。我国增值税是第一大

税种，标准税率为17%，有些行业税率

为11%和6%。欧盟28个成员国增值税

标准税率平均值约为21.5%。我国周边

国家中除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为18%以

外，其余国家均在17%以下。拉美国家

中，有5个国家高于17%，最高的乌拉

圭为22%，最低的巴拿马为7%。美国开

征的销售税与增值税类似，该税是州和

地方政府税种，联邦政府并不征收，各

地税率水平不一样。税率最高的加州达

到18.5%，也有少量州低于5%，有的甚

至为零。

从企业所得税看，我国企业所得税

法定税率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和部分金

砖国家，处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。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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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兰、瑞典、冰岛、希腊等国为3档，加

拿大、新西兰、奥地利等国为4档，法

国、德国、意大利为5档。档次过多增

加税制的复杂性，给税收征管和源泉

扣缴带来挑战。同时，随着我国经济发

展，纳税人取得多项所得的情况越来越

普遍，对不同所得项目采取不同税率和

扣除的办法，难以全面反映真实纳税能

力，而且容易造成纳税人分解收入、享

受多次费用扣除而逃漏税收，导致税负

不公。

优化税制改革的有关政策建议

税制改革直接关系国家、企业、个

人利益调整，既要统筹协调，也要分类

推进，既要着眼当前实施阶段性减税，

也要着眼长远完善现代税收制度。

第一，适时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，

改革完善增值税制度。营改增后，增值

税占全部税收收入比重将超过40%。建

议逐步分批减少档次，最终降至2档，

实施“1档标准税率＋1档优惠税率”的

模式，并推动大部分行业实行单一税

率。同时，适度调低标准税率，合理拉

开优惠税率与标准税率距离，把优惠对

象集中于食品、药品、农林渔业产品等

民生福祉行业和小微企业。

第二，完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，

切实发挥好导向作用。我国高新技术企

业享受15%的优惠税率，符合条件的研

发支出可以享受加计扣除，小微企业享

受20%甚至相当于10%的税率优惠。这

种税率水平和档次结构总体适合我国

国情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应该予以保

持。建议适当降低鼓励研发和科技创新

的优惠政策门槛，使政策适用标准更加

合理和宽松。完善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

政策，进一步扩大减半征收范围，让更

多企业享受政策红利。

第三，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。

一是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。从国际

看，采用纯粹分类计征的国家很少。我

国要加快分类计征模式改革，逐步过渡

到综合计征模式。二是科学合理设计税

率体系。建议适当调低最高边际税率，

与同等收入国家水平基本相当。同时，

增大较低税率覆盖面，减轻较低收入群

体税负，鼓励普通大众和中产阶层创新

创业。进一步规范现行税率级距，减少

税率档次。三是拓宽课税对象。工资薪

金所得纳税是我国个税的主要收入来

源，占比逐步上升，2016年达到66.5%。

美国1%的最富有者缴纳了1/4左右的

个税，20%的最低收入者只缴纳了0.4%

左右的个税，可以说是“富人税”。我国

高收入群体收入来源日益多元，要加强

税收征管，有效调整相关政策，防止富

人偷逃税的问题发生。四是合理制定扣

除标准，考虑家庭负担、地域发达程度、

物价变动等因素。

第四，处理好直接税与间接税的

关系。从国际经验看，直接税（剔除社

会保障税后）和间接税收入比重基本相

当的国家，如德国、法国等，财政收入

稳定性较强，在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

后，修复较快。我国目前直接税比重偏

低，税收收入严重受制于企业生产经营

状况，也不利于提升企业在全球的竞争

力，还使其调节功能难以有效发挥。要

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，逐步建立起直接

税和间接税并重的税制体系。

第五，引导社会客观认识我国税负

水平。由于各国税制差异较大，企业税

负自然存在差距。以中美两国为例，美

国以直接税为主，个人是纳税主体，除

了个人所得税外，住房要缴纳房地产

税，购物要缴纳销售税，富人还要缴纳

遗产税，但企业不用缴纳增值税，企业

税负较轻。我国是间接税为主，90%左

右的税收由企业缴纳。从纳税人角度

看，企业缴税比美国多是一个客观事

实，但从税收的最终负担者看，还会转

嫁到消费者，这是税制结构特征决定

的。应引导社会公众对税负问题应有客

观理性的理解和认识，应对税费体系特

别是费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，进一步完

善我国的税费制度。

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市怀柔区地方税务局

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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